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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2】          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

外聘師資相關規範及注意事項 
113 年 1 月 11 日訂定

一、目的 
為提升本分署外聘師資教學品質，維護受訓學員學習權益，特訂定本規範及 

注意事項。 

二、行政規範 
(一)通行管理： 

1.授課期間一律持本分署有效期間(授課期間)之臨時通行證出入，臨時通行

證由本分署該班級導師協助提出申請，經自辦訓練科造冊列管，統一由自 

辦訓練科向秘書室領取。 

2.如為第 1 次至本分署授課而尚未取得臨時通行證，請班級導師協助以活動 

通報單向秘書室單次申請，俾利通知警衛放行。 

3.授課期間屆滿須將臨時通行證繳由班級導師協助送自辦訓練科登記，不得

自行留存或丟棄；如已過授課期間仍有至本分署授課之需求，請再次提供 

資料，由班級導師協助申請；逾期未繳回，將由自辦訓練科通知班級導師。 

4.勞動學苑請另依該學苑相關通行規定辦理。 

(二)經本分署審核通過之資格條件如有異動(如取得教育部講師、助理教授、副 

教授或教授等)，請重新檢附相關資料審核，經審核通過，以相對應之鐘點 

費核給。 

(三)授課期間如遇須反映事項請告知班級導師，並於訓期結束時協助填寫「外 

聘師資教學回饋意見調查表」，以瞭解外聘師資對本分署相關教學意見，提 

升教學品質。 

(四)訓練班級結訓後得經本分署班級導師協助代為申請授課時數證明。 

(五)軍公教退休(職、伍)人員請配合填寫本分署再任聲明書；每月支領薪酬總 

額上限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三、授課規範及班級經營 
(一)準時上課，課前應備妥教材，確認受訓學員出缺席狀況，並詳細檢閱「訓 

練日誌」記載事項及簽名，不得遲到早退。 

(二)因故無法按時授課，應「事先」請班級導師協助調課，不得自請代課老師， 

且授課期間不得不假外出；如係為突發狀況致無法按時授課，仍應立即通 

知班級導師。 

(三)維持課堂秩序與訓練進度、維護訓練場地及教室環境清潔、安全。 

(四)遇特殊需求學生之個案，應立即轉知班級導師，俾利本分署處理後續相關 

事宜。 

(五)配合本分署相關行政作業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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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訓練材料及機具設備使用注意事項 
  (一)確實要求學員務必配合課程需要穿戴防護裝備，並遵守職業安全衛生及

機具設備操作等相關規定；如遇學員受傷或機具設備故障請立即通知班
級導師，由班級導師依本分署相關程序處理及通報。 

  (二)授課期間所使用之訓練材料，一律由班級導師協助領用。訓練材料領取

後，如係未使用或原採購包裝已被拆封使用剩下之零星餘料、經裁切剩
下或加工過之可用殘料、或已經使用但仍堪用之材料，於班級結訓或相

關活動結束後，請繳回予班級導師，由班級導師依本分署相關規定處

理，不得隨意丟棄或自行留置。 

  (三)訓練材料及各項機具設備或物資等皆為公務使用，不得擅自據為己有或

攜出。 

五、考核及停聘 
  (一)應配合本分署辦理學員滿意度調查及該班班級導師考評作業，相關考評

結果未達 80%，或確有教學不適任之情形者，依本分署相關規定進行查
察及後續作業。 

  (二)外聘師資如有下列情事之一，經查證屬實者予以停聘： 

1.未遵守本規範及注意事項相關規定。 

2.於課堂上從事商業傳(推)銷、宗教傳教或其他與教學無關之行為。 

3.向學員收取額外費用。 

4.未獲授權情況下，使用本署或分署名義從事商業、營利之行為。 

5.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，未獲宣告緩刑者。 

6.洩漏公務機密者。 

7.具「教育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」情事之一者。 

8.其他有影響本分署訓練教學情事，經認定情節重大者。 

本規範及注意事項如有修訂、新增或未盡事宜，以本分署最新規定辦理，為使資

訊完善，請填列以下資料，以利更新時通知。 

姓名： 

手機及市話： 

Email： 

本人確實已詳閱並遵守「外聘師資相關規範及注意事項」 

立書人：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： 年 月 日 


